
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我们作为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深圳证券交

易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文件规定，

以及《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公司内部制

度的规定，基于个人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审

议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对《关于并购基金增资、变更合伙人暨重新签订合伙协议的议案》的

独立意见 

本次增资、变更合伙人及重新签订合伙协议事项有利于保证公司参与投资的

并购基金良好运作，提高并购基金的项目并购能力和促进项目并购的顺利完成，

能有效推进公司的战略计划，推动公司积极稳健地并购整合及外延发展。 

公司本次会议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

章程的规定。本次公司增资并购基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增资并购基金并签署相关协议。 

【以下无正文，下接签署页】  



【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

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】 

 

独立董事签署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冯育升                 马北雁                 王  祎 

 

 

 

 

 

签署日期：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 

 




